
宜 蘭 縣 礁 溪 鄉 民 代 表 會

第19屆第8次臨時會預定議事日程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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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人民請願案

四、臨 時 動 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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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 五、閉    會

 備     註

1.代表及鄉公所提案，應於開會前 5日以書面送

交本會彙辦。

2.鄉公所提案請自行印製16份，送交本會。

3.本會預定議程表得視實際情形調整之。

宜蘭縣礁溪鄉民代表會第19屆第8次臨時會開幕典禮

議事錄

一、開幕典禮暨第1次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101年 5月 15日上午11時 45分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
出　席：吳主席朝煌、林副主席森枝、阮代表雪芳、張代表永德、      

簡代表阿忠、莊代表漢銘、賴代表木樹、李代表朝棟、       

游代表印壽、林代表金朝、吳代表秋玟

列　席：鄉長黃太平、主任秘書游文祥、行政室主任黃吉昇、民政課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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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明嵩、財政課長吳玉輝、工務課長黃泰峯（代理）、農經課

長鄭志昌、社會課長林靜瑩、主計主任劉玉娟、人事主任林太

銘、政風室主任吳麗菁（代理）、圖書館管理員吳兆平、托兒

所所長吳文典、清潔隊隊長黃海濤、本會秘書張正強。

請  假：觀光所所長洪文言

主  席：吳主席朝煌

主席致開會詞（行禮如儀）

主席致開會詞（詳另錄）

紀　錄：朱美玲

報告事項：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11人，宣告開議。

2.本會秘書報告。（略）

散  會：下午17：30分。

第2次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101年 5月 16日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
出　席：吳主席朝煌、林副主席森枝、阮代表雪芳、張代表永德、      

簡代表阿忠、莊代表漢銘、賴代表木樹、李代表朝棟、     

游代表印壽、林代表金朝、吳代表秋玟

列　席：鄉長黃太平、主任秘書游文祥、行政室主任黃吉昇、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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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政課長崔明嵩、財政課長吳玉輝、工務課長黃泰峯（代理）、

農經課長鄭志昌、社會課長林靜瑩、主計主任劉玉娟、人事主

任林太銘、政風室主任吳麗菁（代理）、圖書館管理員吳兆平、

托兒所所長吳文典、清潔隊隊長黃海濤、觀光所所長洪文言、

本會秘書張正強。

主  席：吳主席朝煌

紀　錄：朱美玲

      代表到會簽到後，因故陸續離席，致造成開會人數不足

流會。

第3次會議

時　間：中華民國101年 5月 17日上午11時 10分

地　點：本會議事廳

出　席：吳主席朝煌、林副主席森枝、阮代表雪芳、張代表永德、      

簡代表阿忠、莊代表漢銘、賴代表木樹、李代表朝棟、        

游代表印壽、林代表金朝、吳代表秋玟

列　席：鄉長黃太平、主任秘書游文祥、行政室主任黃吉昇、民政課長

崔明嵩、財政課長吳玉輝、工務課長黃泰峯、（代理）、農經課

長鄭志昌、社會課長林靜瑩、主計主任劉玉娟、人事主任林太

銘、政風室主任吳麗菁（代理）圖書館管理員吳兆平、清潔隊

隊長黃海濤、托兒所所長吳文典、觀光所所長洪文言、本會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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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張正強。

主  席：吳主席朝煌

紀　錄：朱美玲

　　（一）報告事項：

1.主席報告出席代表人數11人，全數出席宣告開會。

2.秘書宣讀第1次會議記錄（略）。 

    （二）討論事項：

    （1）鄉公所提案

   1.本鄉101年度總預算第1次追加（減）預算，敬請 貴會審議。 

2.為辦理本鄉老人文康中心，社區活動中心（玉光等14間）公共

安全檢查簽証及申報費用等2項業務，相關經費計新台幣 12萬

5,000元整，提請動支第二預備金，敬請 貴會審議。

3.本所擬修訂「宜蘭縣礁溪鄉公共造產溫泉游泳池管理自治條例第

五條」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    （2）代表提案

1.建請公所於德陽村信義路 34巷裝設路灯數盞，以利照明。

2.建請公所於奇立丹路 119號後巷子往奇立丹尾積水地面加高，

以利百姓通行。 

3.建請公所於宜四線（興農路）與進入金車蘭花園 90轉彎處施作安全

措施，以免汽機車發生危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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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位於本鄉吳沙村育英路 141巷道路鋪設柏油案。               

5.位於本鄉二結村結龍橋至靶場道路鋪設柏油案。

6.位於本鄉匏崙村（大坡路接匏崙路）道路鋪設柏油案。

7.位於本鄉吳沙村南北 21道路路面鋪設柏油案。

8.本鄉自雪山隧道通車以來，外地遊客絡繹不絕湧入，其自行開

車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皆形成嚴重交通問題。另一方面本鄉民

眾欲搭乘葛瑪蘭客運或首都客運前往基隆或台北者，也因為沒

有適當停車位，迭生困擾。爰此，本鄉極需相關單位統合一處鐵

公路轉運便利、民眾停車方便之地點建設一座轉運站，而該適當

地點應為葛瑪蘭客運站前台電用地（83、84、85土地）。

9.為嘉惠本鄉往返台北共乘之民眾，請於本鄉光武村高速公路下

方比照壯圍鄉方式設立共乘地點，以便民眾搭乘。

10.本鄉得子口溪閘門現在已經移至下方，唯箱涵也應該設在下方，

以避免河水倒流，影響民眾生命財產安全。

11.本鄉開蘭路兩側地主反應，當年提出土地使用同意書供鄉公所

拓寬道路之用，唯迄今已達 18年之久，其間不乏地主死亡而因

繼承土地發生糾紛：建請儘速補辦徵收，俾使「地用」「地利」趨

於一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散  會：下午17:30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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演　  詞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吳主席朝煌致開幕詞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1年 5月 15日

　   黃鄉長、游主任秘書、鄉公所各位課長、本會代表同仁及張秘書大

家早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今天是本會第19屆第8次臨時會的召開，很感謝各位踴躍出、列

席本次三天的會期，本席在此表示十二萬分的謝意。

 本會期中鄉公所總計提有 3項審議案，包含 2項財政類議案、及

主計類 1項議案，請代表同仁對本次會期所有議案能逐一詳閱，

假如有不了解的地方，能提出詢問並請公所相關人員詳加說明，

最後預祝各位身體健康、萬事如意，謝謝各位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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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　決　案

鄉公所提案　

提案人：黃太平

類　別：財政類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1號

案　由：本鄉101年度總預算第1次追加（減）預算，敬請 貴會審議。

 

理　由：本鄉101年度總預算第1次追加（減）預算，業已編製完峻，

依地方制度法第37條規定提請  貴會審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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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　法：敬請　貴會審議同意後惠覆，俾函轉縣政府及審計室備查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提案人：黃太平

類　別：財政類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2號

案　由：為辦理本鄉老人文康中心，社區活動中心（玉光等14間）

公共安全檢查簽証及申報費用等2項業務，相關經費計新台

幣 12萬 5,000元整，提請動支第二預備金，敬請 貴會審議。

 

理　由：依據「預算法」及「普通公務單位會計制度之一致歸定有關各

機關動支第二預備金帳務處理補充規定」辦理。

辦　法：敬請　貴會審議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黃太平

類　別：財政類　　　　　　　編　號：03號

案　由：本所擬修訂「宜蘭縣礁溪鄉公共造產溫泉游泳池管理自治條

例第五條」，敬請  貴會審議。

理　由：鼓勵鄉轄老人走出戶外，並倡導有益身心健康活動，以充實

銀髮族生活品質。

辦　法：敬請　貴會審議同意後，據以修訂。

決　議：1.經大會議決修正現行自治條例第五條第二項：學生、鄉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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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眾（憑學生證或身分證明文件）、本鄉籍外  65歲以上老人

（增加本鄉籍外 4字）。2.餘照案通過。

代表提案

提案人：張永德

連署人：阮雪芳、簡阿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　由：建請公所於德陽村信義路 34巷裝設路灯數盞，以利照明。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　法：建請 鄉公採納辦理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張永德

連署人：阮雪芳、簡阿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　由：建請公所於奇立丹路 119號後巷子往奇立丹尾積水地面加高，

以利百姓通行。 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　法：建請 鄉公採納辦理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張永德

連署人：阮雪芳、簡阿忠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　由：建請公所於宜四線（興農路）與進入金車蘭花園 90轉彎處施作

安全措施，以免、汽機車發生危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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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　法：建請 鄉公採納辦理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吳秋玟

連署人：吳朝煌、林森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　由：位於本鄉吳沙村育英路 141巷道路鋪設柏油案。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　法：建請 鄉公採納辦理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李朝棟

連署人：游印壽、吳秋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　由：位於本鄉二結村結龍橋至靶場道路鋪設柏油案。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　法：建請 鄉公採納辦理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李朝棟

連署人：游印壽、吳秋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　由：位於本鄉匏崙村（大坡路接匏崙路）道路鋪設柏油案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　法：建請 鄉公採納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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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李朝棟

連署人：游印壽、吳秋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　由：位於本鄉吳沙村南北 21道路路面鋪設柏油案。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　法：建請 鄉公採納辦理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吳朝煌

連署人：李朝棟、林森枝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　由：本鄉自雪山隧道通車以來，外地遊客絡繹不絕湧入，其自行

開車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，皆形成嚴重交通問題。另一方面

本鄉民眾欲搭乘葛瑪蘭客運或首都客運前往基隆或台北者，

也因為沒有適當停車位，迭生困擾。爰此，本鄉極需相關單

位統合一處鐵公路轉運便利、民眾停車方便之地點建設一座

轉運站，而該適當地點應為葛瑪蘭客運站前台電用地

（83 、84、85土地）。

理  由：一、離火車站近，鐵公路轉運便利。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交通動線順暢，保障行人安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位於本鄉立體停車場旁，方便搭乘轉運停車。         

四、緊臨市中心，可增加客群停留消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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辦　法：一、建請 鄉公所函轉宜蘭縣政府與相關單位採納辦理。   二、

另請 鄉公所加強宣導，轉運站嚴拒設立變電所立場。      

三、請縣政府採用以地易地方式，將變電所設立於本鄉溫泉

            游泳池附近。

決　議：經大會議決通過增加辦法三，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李朝棟

連署人：游印壽、吳秋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　由：為嘉惠本鄉往返台北共乘之民眾，請於本鄉光武村高速公路

下方比照壯圍鄉方式設立共乘地點，以便民眾搭乘。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　法：建請 鄉公所向有關單位積極爭取辦理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李朝棟

連署人：游印壽、吳秋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　由：本鄉得子口溪閘門現在已經移至下方，唯箱涵也應該設在下

方，以避免河水倒流，影響民眾生命財產安全。

理  由：同案由。 

辦　法：建請 鄉公所向有關單位積極爭取辦理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
提案人：李朝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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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署人：游印壽、吳秋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案　由：本鄉開蘭路兩側地主反應，當年提出土地使用同意書供鄉公

所拓寬道路之用，唯迄今已達 18年之久，其間不乏地主死

亡而因繼承土地發生糾紛：建請儘速補辦徵收，俾使「地用」

「地利」趨於一致。 

理 由：一、開蘭路兩側土地係向地主取得「土地使用同意書」而開闢完

成，唯其所有權迄今仍為原地主所有，於情於理並非妥當。

二、查「所有人於法令限制範圍內，得自由使用、收益、處分其所

有物，並排除他人之干涉」，為民法第 765條所明定，政府

以無償長期使用上揭土地，實有加以檢討之必要。

  三、復查法令上對以取得「土地使用同意書」而加以使用之土地，

補辦徵收並無禁止之規定。

 辦　法：一、建請 鄉公所採納辦理。

         二、倘准予補辦征收，如因經費問題地主願意接受分期分段

辦理。

決　議：照案通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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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出席一覽表 

席 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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計

   姓

   名

日

期

阮

雪

芳

張

永

德

林

金

朝

吳

朝

煌

賴

木

樹

林

森

枝

游

印

壽

簡

阿

忠

莊

漢

銘

吳

秋

玟

李

朝

棟

9 101.5.15 11

101.5.16 11

100.5.17 11

合 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

天

33

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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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表

數

類

別

鄉

公

所

提

案

代

表

提

案

臨

時

動

議

人

民

請

願

案

合

計

民   政

財   政 2 2

主   計    1       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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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   務 11 11

農   經

社   會

托兒所

人   事

國    教

清   潔

觀   光

合   計 3 11 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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